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5环罚〔2025〕41号

当事人：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克崇

住所：启东市北新镇滨江园区江苏路（江苏云帆化工有限公司内）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1MABT66UB3B
一、环境违法事实和证据

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日、7月25日对你单位开展现场执法检查，发现你单位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主要从事化学药品原料药的制造。2025年7月1日，南通市启东生态环境监测站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按规范对你单位RTO焚烧炉废气在线监控设备开展对比监测及监督性监测。2025年7月25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单位现场送达监督性监测报告、比对监测报告并开展现场核查。现场检查时，你单位正在调试生产，环保治理设施正在运行。依据监督性监测报告显示，你单位3#排气筒DA001颗粒物实测排放浓度最大值为32.4mg/m3，超过排污许可证3#排气筒DA001颗粒物20mg/m3的排放限值。经查实，你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证据二、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法定代表人吴克崇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证据三、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环保负责人陆健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四、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日、7月25日制作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一组；

证据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9日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

证据六、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日、7月25日、7月29日拍摄的取证照片、视频一组；

证据七、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4930吨/年医药原料及制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八、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4930吨/年医药原料及制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复印件一份；

证据九、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副本）节选内容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污染源自动监控超标数据和故障数据确认单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一、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检测报告一份；

证据十二、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10日出具的监督性监测报告、比对监测报告原件各一份；

证据十三、南通市启东生态环境监测站于2025年7月24日提供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能力表及检测范围、现场监测方案、现场情况调查表等原始记录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四、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启东市生态空间管控区域布局图（调整后）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五、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1日提供的重点企业交办问题（节选）复印件一份；

证据十六、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7月29日提供的执法证复印件一组；

证据十七、江苏一帆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于2025年9月8日、9月18日提供的陈述申辩书原件、《扬子晚报》原件、学法减罚考试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证据十八、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9月11日、9月18日制作的现场检查笔录、陈述申辩现场核查表各一份。

证据一、二、三证明：当事人主体、经营范围及接受调查人的身份。

证据四、五、六、十二证明：你单位超过许可排放浓度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事实，以及你单位3#排气筒DA001标准状态下的小时排气流量为1万标立方米以上，不足5万标立方米。

证据七、八证明：你单位生产建设项目环评情况。

证据九证明：你单位排放污染物应当遵循的标准、要求和技术规范。

证据十证明：第三方运维人员判断你单位CEMS日常数据较低原因为软件偶发性故障，粉尘监测数据异常原因为粉尘仪采样射流泵污染影响监测数据。

证据十一证明：你单位于2025年6月21日开展废气自行监测时3#排气筒DA001颗粒物排放速率与7月1日相比变化较大。

证据十三证明：检测机构资质证明。

证据十四证明：该单位位于二类功能区中的工业区。

证据十五证明：本案案源。

证据十六证明：执法人员执法资格。

证据十七、十八证明：你单位陈述申辩及复核情况。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和期限

我局于2025年9月4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5环罚告〔2025〕36号）告知你单位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你单位于2025年9月4日收到前述《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于2025年9月8日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要求减免处罚，未提出听证申请。经我局复核，认为你单位违法事实客观存在，无法定免于处罚的情形，针对你单位登报致歉、学法减罚情形适当调整处罚金额。
根据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你单位的违法事实、违法情节等，适用《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表6-1排放大气污染物超过排放标准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裁量表：超标污染物数目1个0%，超标污染物种类为除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之外的大气污染物0%，超过污染物排放标准50%以上，不足100%，4%，标准状态下的小时排气流量1万标立方米以上，不足5万标立方米8%，排放区域为二类功能区中的工业区0%，大气超标排放时期为一般期间0%，环境违法次数（两年内，含本次）1次0%，未发现对周边生产经营、生活造成不良影响0%，登报致歉减2%，学法减罚减2%。计算得出罚款金额贰拾陆万肆仟元整。
我局现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责令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处罚款人民币贰拾陆万肆仟元整。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款缴至市级财政账户；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报送本局法规宣教科备案，领取收据。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根据《江苏省企事业环保信用评价办法》，如不及时履行行政决定，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将被评为黑色企业。 

户名：启东市财政局

账号：3206267001201000000869

开户行：启东农商银行
    三、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东台市人民法院起诉。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诉讼期间不停止执行本决定。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6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

第十七条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八条  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